
镜泊旅游名镇污水处理厂（一期）设备采购、安装、调试工程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镜泊旅游名镇污水处理厂（一期）设备采购、安装、调试工程 已由 牡丹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以 牡发改社会[2010]217号 批准建设，招标人为 牡丹江名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 自筹 ，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镜泊旅游名镇污水处理厂（一期）设备采购、安装、调试工程

2.2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2.3建设地点：镜泊湖镜泊小镇污水处理厂拟建于镜泊小镇区域内镜泊湖大桥北侧

2.4资金来源：自筹

2.5工程估价：712.58万元

2.6建设规模：近期2500 m3/d，远期5000 m3/d的污水处理厂一座
2.7招标范围：投标人应对本合同中的设备采购、设备安装、设备调试时必需做的所有工作，以及工程保修期提供相应服务

2.8计划工期： 2013 年 9 月 13 日至 2013 年 11 月 12 日  共 61 日历天
2.9质量标准：择优选用国外进口和国标设备，对国外引进的设备材料，参照国际标准或引进国际标准，出水质量达到国家一级A 标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 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 机电工程 施工专业承包 贰级 ，膜的设备供应商应具备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其以上资质等级，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在采购污水处理厂设备上有丰富经验，具有承担本项目所要求采购设备的供货能力，并提供指导、安装、设备调试、技术培训等技术服务。安装业绩应在近三年内安装过5000吨及其以上规模MBR膜工艺的城市污水处理厂成套设备供货、安装、调试总承包项目业绩。
3.2本次招标  接受  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1）两个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2）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相应能力，并由具备施工能力的单位为联合体牵头人；（3）联合体各方必须签订共同投标协议，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

3.3凡具备承担本招标工程项目的能力并具备规定的资质条件的企业或联合体，均可针对上述招标工程项目向招标人提出投标申请。

3.4联合体成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3.4.1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企业，年检合格，在有效经营期内，具有投标项目的经营范围。 
    3.4.2 MBR膜的设备供应商，必须具备环境污染防治工程治理证书乙级资质或省级建设厅发放的环保工程专业资质三级及以上资质，企业中空纤维膜年生产能力不低于100万平方米，需提供国内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 
    3.4.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4.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4.5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4.6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3.4.7设备制造商生产经营状况良好，业绩优良，能提供全新、优质、符合标书要求的最新产品；
3.4.8企业在市场活动中无不良行为记录，信誉优良，设有固定技术服务机构并提供售后服务。
3.5投标人与招标人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3.6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应具备 机电工程 专业 贰 级及其以上资格的建造师，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4.投标报名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3 年 8 月 19 日至2013 年 8月 23 日，每日上午9:00时至11:00时；下午14:00时至16:00时，携带本企业报名资料进行现场报名，报名资料经核验真实、有效后方可持本企业锁进入黑龙江工程招投标网进行网上报名。现场报名地点：黑龙江广建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牡丹江市新宏基大厦1101室）。

报名企业须提交如下资料的原件和复印件：

⑴企业营业执照副本；⑵资质证书副本；⑶安全生产许可证； ⑷不拖欠农民工工资证明；⑸省外的企业需办理入省备案证明；⑹法定代表人身份证；⑺法定代表人授权（项目负责人）委托书；⑻项目负责人（建造师证、注册证、身份证、安全生产考核证、上一年度养老保险缴费证明）；⑼技术负责人（职称证、身份证、上一年度养老保险缴费证明）；⑽工长（岗位证、身份证、上一年度养老保险缴费证明）；⑾安全员（岗位证、身份证、安全生产考核证、上一年度养老保险缴费证明）；⑿质检员（岗位证、身份证、上一年度养老保险缴费证明）；⒀造价员（岗位证、身份证、上一年度养老保险缴费证明）。(14)联合体投标的，提交联合体协议及上述相关资料。以上有效证件的原件验后返还、复印件一式两份装订成册并加盖公章提交。
5. 招标文件的获取

5.1请于2013年 8 月 19 日至2013年 8 月 23 日，每日上午9:00时至11:00时；下午14:00时至16:00时，到黑龙江广建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牡丹江市新宏基大厦1101室）购买。

5.2招标文件售价  1500  元/套，售后不退。提供电子版图纸 无 押金。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3  年  9  月 9  日  14:00  时，地点为牡丹江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牡丹江市西南市街47号五楼）。
6.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黑龙江工程招投标网 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牡丹江名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黑龙江广建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牡丹江市西安区太平路南江宾馆     地    址： 牡丹江市新宏基大厦1101室          

邮    编：157000                           邮    编： 157000                             
联 系 人：周绍业                           联 系 人： 曹女士                             
电    话：13039712893                      电    话： 13945365771                        
传    真： 0453-6712535                    传    真： 0453-6234828                       
电子邮件： LHZ5813@163.com               电子邮件： guangxinjianli@163.com              
网    址：                                 网    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建设银行东宁支行                   
账    号：                                 账    号： 23001706451050502649               

  2013  年  8  月  19  日 


